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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医药”、“公

司”、“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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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景峰01”或“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

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根据景峰医药于2026年3月18日披露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

称、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

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公告》及《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和2026年3月19日披露的《关于向重整

投资人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及《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现就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 

景峰医药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3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公司名称、英文名称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英文名称相应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2、变更公司名称的原因说明 

公司拟变更公司全称，本次变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目前经营管理需要，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拟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石药集团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unan Jingfeng Pharmaceutical Co.,Ltd. CSPC Jingfeng Pharmaceutical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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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变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情况 

根据《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79,774,351股为基数，按照每

10股转增10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879,774,351股股票。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759,548,702股。本次转增股份已于2026年3月11日上市。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重整计划实施及本

次变更公司名称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作出相应修订。详细内

容请参考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披露的《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4、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证券简称及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2）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或其授权人）办理与本次变更有关的各类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宜。 

（3）公司名称变更后，法律主体未发生变化，原签署的合同、协议继续有效；

公司更名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由更名后的公司承继；涉及公司名称的规章制

度等均作相应修改，不影响其原有法律效力。 

（4）上述事项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手续，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等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将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通过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

议，同意提名张莉女士、刘树林先生、马学红女士、叶高静女士、谢树青先生、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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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维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徐一民先生、黎晓光女士、

堵国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

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详细内容请参考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27） 

三、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重要提示： 

1、景峰医药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并被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常德中院”）裁定终结重整程序，公司股票交易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

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2、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公司申请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如需补充材料，补

充材料时间不计入该期限内），作出是否同意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

决定，最终撤销情况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为准，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由于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同时，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

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存

在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仍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如本次撤销申请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详细内容请参考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因重整

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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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2、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 

3、涉案金额：人民币合计约3,218.04万元[包括剩余工程款2,563.65万元，及

自2022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5年12月31日）按照年利率6%

计算的利息615.70万元，及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景峰”）应负

担的案件受理费17.00万元、鉴定费21.70万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已依据判决结果将赔偿

损失及负担的费用计提预计负债、财务费用计入2025年度损益，公司已依法提起

再审申请，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终审结果为准。 

近日，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景峰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

二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沪02民终11236号]，上海二中院

已对上海景峰、上海宝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靖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详细内容请参考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五、关于向重整投资人完成股票过户 

根据《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之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以公司原有总股本

879,774,351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10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

计转增879,774,351股股票。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759,548,702股。前述

转增的879,774,351股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由重整投资人支付现金对价

受让，相应资金用于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支付破产费用、清偿各类债务、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等用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2月4日和2026年3月4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和《关于重整计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7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前述

879,774,351股转增股票已于2026年3月17日由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全体重整投资人的证券账户，过户的股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50.00%。详细内容请参考公司于2026年3月19日披露的《关于向重整投

资人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六、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1、本次权益变动系执行《重整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重整计划》

的执行将导致景峰医药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2026年3月17日，公司执行《重整计划》转增的879,774,351股股票已从湖

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分别过户至全体重整投资

人证券账户。 

3、本次过户完成后，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药控股”）持有公

司457,482,662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6.00%），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控

股股东由叶湘武变更为石药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叶湘武变更为蔡东晨。 

4、本次过户完成后，叶湘武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因被动稀释变更为

6.52%，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因被动稀释和投资认购变更为133,680,665股，

持股比例为7.60%，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获悉公司879,774,351股转增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已于2026年3月17日

由景峰医药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全体重整投资人证券账户。详细内

容请参考公司于2026年3月19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 

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摩根士丹利证券将继

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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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临

时报告》之盖章页）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0日 

 


